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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医发〔2014〕55 号

中共潍坊医学院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离退休工作的

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（党委），各部门、各院（系）：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离退休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已经研究同意，

现予印发实施。

中共潍坊医学院委员会

2014 年 12 月 18 日



— 2 —

关于进一步加强离退休工作的实施意见

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，进一步做好离退休人员的服务管理，

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进一步加强离退休工作组织领导

1. 校党委定期研究离退休工作，重大问题随时研究解决。

根据学校领导班子成员的工作分工，校领导要加强对各自分管

联系部门院（系）离退休工作指导。

2. 学校实行离退休工作管理部门与离退休人员原工作单

位双重服务管理机制。离退休工作以离退休工作处为主牵头抓

总，离退休人员原工作部门、院（系）也要将其纳入工作职责

范围，明确 1名处级干部具体负责本单位该项工作。离退休工

作开展情况纳入部门、院（系）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

内容。

二、进一步明确离退休工作服务管理职责

3. 政治理论学习和阅读文件。由老干部党总支和离退休工

作处组织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、上

级有关文件及重要会议精神。报刊订阅由离退休工作处、办公

室负责。老干部阅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，由离退休工作处、

组织部、人事处、办公室负责落实。

4. 情况通报。学校定期向离退休人员通报学校改革发展情

况并听取意见，每年至少通报一次。各部门、院（系）每学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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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离退休人员通报本单位主要工作情况，遇有重大决策，主动

征求意见建议，沟通情况。

5. 参加会议。上级机关或学校组织的有关会议及活动，需

要离退休人员参加的，由会议或活动的承办单位会同离退休工

作处负责。

6. 开展文体及考察学习活动。根据上级政策及学校实际，

离退休工作处组织开展适合老同志自身特点的文体活动，适时

就近组织参观考察学习。

7. 健康查体。由离退休工作处牵头负责，每年对离退休人

员进行不少于一次健康查体，并建立健康档案。

8. 走访慰问。由离退休人员原所在部门、院（系）负责，

离退休工作处做好协调，定期走访慰问离退休人员。在国家重

要节庆、老同志病困及住院时，原所在部门院（系）和离退休

工作处负责人要亲自到场，提供帮助，把关怀送到老同志身边。

9. 去世送别。离退休工作处牵头，离退休人员原所在部门、

院（系），组织部、人事处和办公室等有关部门参与，妥善处理

好后事。对于逝者生前有丧事从简愿望或要求的，应当予以充

分尊重和支持。按政策规定需要发布生平的，由组织部、人事

处撰写审核。

10. 其他未尽事宜。除上述列出情况之外，离退休人员服

务管理过程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，由离退休工作处负责；属个

别特殊情况，由离退休人员原所在部门、院（系）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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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进一步发挥离退休人员作用

11. 学校在研究重大问题时注重听取老同志的意见，发挥

其参谋咨询作用。

12. 进一步完善学校关工委工作机制，积极组织老同志参

与思想政治教育及关心下一代的工作。

13. 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的优势特长，鼓励支持他们

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学校的教学、科研、医疗咨询工作。

四、进一步提升离退休工作服务能力

14. 强化工作保障。统筹安排离退休服务管理工作专项经

费，经费的使用情况每年向离退休人员公布。加强新老校区老

干部活动中心建设，加大投入，不断改善老同志活动和学习的

硬件设施和环境条件。

15. 增强服务能力。离退休工作管理部门和离退休人员原

工作部门、院（系）要创新形式，丰富内容，加强沟通，协同

合作，齐抓共管为老同志服务。对于老同志水电暖维修等生活

服务需求，总务处、奎文校区管理办公室要优先安排，热情服

务。宣传部、学生处要及时做好校报送阅工作。

16. 改善离退休人员的生活条件。根据国家政策及学校实

际，努力改善离退休人员的生活医疗条件，使离退休人员的物

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得到相应改善和提高，共享学校改革发

展成果。

17. 加大宣传力度。校内媒体要积极宣传离退休人员中“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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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所为”的先进事迹和部门、院（系）服务离退休人员的好经

验好做法，共同建设和谐校园。

各部门、院（系）应以敬重之心、关爱之情、务实之举，

切实体现校党委对离退休工作的重视和对离退休人员的关怀，

努力在全校形成离退休工作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和尊老敬老爱

老助老的良好氛围，使我校离退休人员安度幸福晚年，也更好

地激励老同志为学校建设发展增添正能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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